中共丹东市水务局党组关于市委巡察
整改落实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市委和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2024年9月30日至12月30日，市委第四巡察组对市水务局党组开展了巡察。2025年2月18日，市委巡察组向市水务局党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1、 领导班子履行主体责任情况
市水务局党组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对照巡察反馈意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巡察整改。
（一）主要负责同志高度重视，坚定不移把“两个维护”贯穿巡察整改工作始终。市水务局主要负责同志高度重视巡察整改工作，将巡察整改工作作为践行 “两个维护” 的具体行动，始终放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坚持亲自部署、亲自过问、亲自协调，多次主持召开党组会议研究部署巡察整改工作，对整改措施等关键环节逐一审核把关，确保整改方向不偏、力度不减。
（二）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理论学习，扛牢巡察整改主体责任。市水务局党组始终坚持从政治全局高度看待巡察整改工作，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扛牢巡察整改主体责任。带头强化理论武装，系统学习中央及省市委关于巡视巡察整改部署要求，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工作重要论述等内容，深刻领会巡察整改对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促进水务系统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
（三）坚持问题导向，力求精准施策，认真制定巡察整改方案。召开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班子成员主动认领问题，明确整改责任，细化形成78条整改措施。针对巡察指出的问题，局党组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整改落实方案及台账，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岗、要求到位。
（四）坚持完善机制,加强统筹调度，形成巡察整改工作合力。成立巡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丹东市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动态管理办法》等5项制度，着力把巡察整改融入日常工作，充分发挥巡察标本兼治战略作用。
（五）紧盯整改进度,严把整改质量，确保巡察整改扎实有效。集中整改期召开4次巡察整改调度会，查找推进堵点痛点问题。对反馈问题特别是书记点人点事问题，严格落实整改，推动具体问题集中改、共性问题面上改、行业问题专项改。
二、巡察整改落实情况
   （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不深入，推动水务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差距
在学习贯彻不到位方面。一是局党组于2025年8月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等内容，撰写研讨材料4篇，提出19条工作举措。二是3月17日，市水务局副局长带队到国网太平湾发电厂集控中心，双方就鸭绿江流域数据信息共享达成一致意见，建立完善鸭绿江流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4月7日，分管市领导及市水务局局长带队，赴吉林通化开展实地调研，建立黑吉辽蒙四省区防汛联防联控工作群，畅通上游沟通联系机制，推动流域联防联控资源共享。
（二）保障农村饮水安全有欠缺，安全底线守得不牢
[bookmark: OLE_LINK5]1.在解决农村吃水难问题不够有力方面。一是通过项目实施等措施解决分时供水问题。投入资金469万元，解决39处问题工程，解决11个乡镇、28个村、3.08万人分时供水问题，其中东港市小甸子镇西上坡村列入东港市中西部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2026年将实现24小时供水。二是推动维修养护等项目解决季节性缺水及老化失修问题。投入资金1225万元，解决196处问题工程，解决41个乡镇、112个村、3.54万人季节性缺水、管道老化等问题。三是积极落实人大政协代表提出的建议。对2021-2024年市人大、政协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答复并落实，代表均表示满意。
2.在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力度逐年减弱方面。一是争取到位2025年农村饮水维修养护资金972.5万元。维修养护工程82处，水质提升23处，受益人口7.34万人。二是争取到东港市中西部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等两项工程，总投资39982万元，我局将持续跟踪调度资金落实。
[bookmark: OLE_LINK3]3.在规模化供水覆盖率低方面。一是多渠道筹集资金，提升农村人口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率。省水利厅下达东港市中西部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等两处饮水工程，规模化人口比率提升至29.25%，工程建成后，规模化人口比率可提升至36%以上。二是推进农村饮水工程净化消毒设施做到“应配尽配”。将凤城市10处未配备消毒设施的工程配齐；要求新建农村饮水工程的净化消毒设施必须达到“应配尽配”。
4.在标准化建设管理程度不高方面。指导县（市）区推进农村供水城乡一体化与规模化工程，提升供水工程专业规范化管理水平。对不具备规模化条件的地区，通过更新改造老旧管网及设施设备，降低漏损率。目前，全市4055处集中式供水工程中，评分达80分的工程增至690处，占比从13.2%提至17%。
5.在水质检测监督不严方面。要求县（市）区对检测机构进行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督促规范进行水质检测。今年提前开展市本级水质检测，检测水样34个全部合格；要求各地参考《丹东市农村供水水质检测指标及频次实施细则》检测，巡检做到全覆盖，所有集中供水工程每年检测1次；自检要按不同水源要求进行每月或每日检测；对水质超标地区，要第一时间进行消毒净化等技术处理，再经复检，复检合格后工程予以使用。
（三）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有短板，水资源集约利用率不高
[bookmark: OLE_LINK6]1.在工程运行管护不够方面。一是加强日常排查，发现问题及早解决。对于排查出的问题工程有25处已解决，剩余42处工程计划2026年全部解决。二是加强用水管理，减少跑冒滴漏现象发生。将计量设施配套作为新建改造工程的前提，新建农村饮水工程均设计计量设施配套。
2.在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执行不力方面。加强渠道建设，提高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加大改造力度，推进新一轮东港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改造可研审批；东港市水利机构清理渠道淤泥杂草，对渠道砼衬砌，减少灌溉用水成本；制定全年灌溉用水计划并下发到乡镇政府，按照计划进行用水管理。2024年东港灌区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209，较2023年增加0.09%。2024年丹东市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424满足目标要求。
3.在水费收缴率低方面。一是加强对县（市）区水费收缴指导督促。我市农村安装水表工程87处，未安装水表工程3968处，未安装处由98.7%降低至 97.8%。二是水费收缴实行多样化。我市集中供水工程4055处全部实现收费，收缴水费比例提升为100%。除用水户缴纳水费外，部分工程用水水费由工程所在乡镇政府或村委会承担。三是强化县（市）区水费收缴主体责任。县（市）区积极采取措施收缴水费，加强监督考核和宣传培训，安装水表，按表计费。
4.在节水宣传形式单一，受众面窄方面。组织“五进”节水宣传活动，全市节水宣传受众243153人，占全市总人口的比例从0.2%提升至10%，其中农村宣传受众15000人。积极利用新媒体开展线上宣传，利用《人民日报》《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发布信息累积20余次，节水宣传效果显著提升。
（四）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有漏洞，水利发展资金使用不规范
1.在水库隐患排查流于形式方面。一是督促县（市）区核对工程隐患信息，对同一工程重复填报的问题要核实并整改到位；制定《丹东市水利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与治理制度》，每月25日前完成隐患数据统计，坚决杜绝重复隐患反复上报。二是督促水库管理单位开展风险隐患自查，确保水库安全稳定运行；三是督促各地核对水库隐患信息，对存在隐患问题重复填报情况，分析问题成因，确保填报隐患问题整改到位。
2.在工程从业人员资格审查把关不严方面。责成凤城市水利局调查核实并对5家企业不良行为进行认定处理，不良行为为轻微等级，给予信用动态分值扣2分，扣分期限为6个月。相关企业涉及人员已及时调整。加强事中监管，要求关键岗位人员，核验其执业注册资格、社保缴纳证明等信息，确保身份真实、人证相符。加大对从业人员特别是评标专家、项目经理等同时在多个项目任职行为的监管力度，通过随机抽查、接受举报等多种方式，及时发现纠正违规兼职等行为。
[bookmark: OLE_LINK7]3.在水利建设资金拨付率低方面。一是向相关县（市）区政府及水利部门下发加快资金支付通知6次。目前，2021-2024年省以上资金支付率分别为82.3%、60%、47.8%、78%。二是建立《丹东市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动态管理办法》等2条制度，有效提升移民人口管理效能、完善项目管理流程；目前全市移民资金支付15975.59万元，支付率73.4%。
4.在资金使用监管不严格方面。一是强化监督制约作用。开展2021-2024年政府采购工作情况自查36项，实现规范化法制化。二是制定并严格执行《丹东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督档案管理办法》，强化政采档案管理。三是加强对招标代理机构的监督管理，细化量化评分标准，确保工程项目采购的客观公正性。
（五）河湖岸线监管不到位,“四乱”整治不明显
 1.在河长责任制落实有差距方面。截至8月末村级河长平均巡河35次，年底能够实现每周定期巡河一次的目标；组织制定市《关于强化河湖长制工作的指导意见》，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规范县乡村级河湖长履职，真正守住基层河道的 “最后一公里”。
2.在河道垃圾乱堆乱放现象严重方面。一是加强开展“河湖四乱”整治。2024年河湖“四乱”专项整治排查的84个问题和2025年暗访发现河湖垃圾161处，均已整改完成。二是常态化清理河湖垃圾。目前累计清理河湖垃圾2.2万立方米，2288段大小河流，有477段存在倾倒垃圾现象，已由95.8%降至20.8%；联合市检察院开展暗访发现的河湖垃圾6处已及时清除。
[bookmark: OLE_LINK4]3.在执法监督质效不高方面。一是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开展执法培训。今年执法人员线上培训510学时，线下培训2次，学习水行政处罚案例9个；成立水事投诉举报问题受理中心，处理线索9条；严格落实《丹东市水务局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健全水行政执法音像记录事项清单。二是加强举报核查能力。制定《水事违法案件查处工作流程图》，确保线索调查工作落到实处。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及计划
（一）压实整改责任，推进巡察反馈问题清仓见底。市水务局党组按照巡察反馈要求，持续压实主体责任，已整改完成的问题，巩固整改成果，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对取得阶段性成果、需长期推进的整改任务，加强督促检查，确保任务、责任和进度三落实。
（二）完善制度机制，推动巡察整改常态化长效化。对巡察整改过程中建立的制度进行梳理完善，加强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确保落地生根。加强对整改成果的运用，将巡察整改成果与水务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
（三）强化督查检查，确保真改实改。为切实推动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到位，市水务局党组立足 “真改实改、改出成效” 目标，持续加大对巡察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督查检查力度，以强有力的监督保障整改工作落地见效。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公开期限:2025年11月20日至12月10日。联系电话:0415-3139730 (工作日9:00-17:00);邮政信箱：丹东市振兴区中心北路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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